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市政配套工程施工需要，自2022年7月26日至2022年

8月 10日占用梅岭西路山东头路路口半幅车行道，行经车辆

请减速慢行。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

志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

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7月18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跨海大桥二期工程施工需要，自 2022 年 7 月 26 日至

2023年5月31日封闭玉龙路海尔路路口以东段车行道及人行

道；封闭高锦路段部分车行道及人行道，占用深圳路(玉龙路

至科苑纬二路)段车行道。行经车辆请减速慢行及提前绕行。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

志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

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7月18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中韩街道办事处

通 告
因跨海大桥二期工程施工需要，自 2022 年 7 月 26 日至

2023年5月31日封闭科苑纬一路(深圳路至科苑经三路)段部

分车行道及人行道。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

志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

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7月18日

青岛鑫泽润物流有限公司依法运输承诺书
我公司拟在青岛市从事建筑废物运输经营业务，根据《青岛市建筑

废弃物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40号）规定，现向市民作出以下承诺：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建筑废弃物运输市场秩序和整洁优美

的城市环境，依法运营，守法运输。2、定期进行安全培训及车辆维护，
确保运输车辆车身整洁、覆盖严密、不超载超速、不撒漏乱倒、不带泥上
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3、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的管理、检查，接受
社会监督，如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接受处罚并承担相应责任。4、安
装电子定位系统并接入区环境卫生数字化管理系统，定期维护，确保正
常运行。5、严格遵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清运，并
随车携带准运证，随时接受城管执法部门的检查。6、严格遵照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处置地点处置，不乱
倒乱卸，随时接受城管执法部门的检查。7、不承接未办理建筑废弃物
处置计划即开工建设的工程项目的运输业务。

法定代表人：苏凤，单位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铁山工业园平
湖路136号，联系电话：15318881456。

青岛鑫泽润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3日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青岛振华嘉益工业品有限公司与青岛振华轮胎有限

公司的合并协议，青岛振华嘉益工业品有限公司吸收青岛振

华轮胎有限公司。合并后，青岛振华轮胎有限公司解散注销，

青岛振华嘉益工业品有限公司存续。青岛振华轮胎有限公司

的债权债务由青岛振华嘉益工业品有限公司承继。为保护合

并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联系人:张金梅，联系方式: 15725200218

青岛振华嘉益工业品有限公司

青岛振华轮胎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3日

交房公告
尊敬的君悦湾业主：

您购买的君悦湾1#-12#楼已符合交付条件，为落实疫情

防控政策要求，我公司将分批次进行交房，请您按照本通知时

间之日起 15日内，携带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业主身份证、户

口簿等资料，前往君悦湾售楼中心办理房屋交付的相关手续。

恭贺您迁居之禧！万事如意！

我们将恭候您的光临！详询0532-66038777

青岛奥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2日 6698852766988527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注：上述九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地块红线范围内

地下室顶板顶标高以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地价是

指单位计容建筑面积的土地价格，土地出让价款总额为成

交楼面地价与公告规划建筑面积的乘积。土地出让涉及的

税费竞得人应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另行缴纳。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或《出让须知》中约定禁止参加者外，

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须单独申请竞买。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须为全资子

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不在青岛自贸片区注册的竞买人

必须在青岛自贸片区注册成立新公司），应在申请书中明

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出让人可以根据

拍卖结果与受让人（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在受让人按约定办理完毕新公司的注册登记手

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

更协议》，也可按约定直接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变更协议的新公司必须为申请人的

全资子公司。

通过全资子公司进行项目开发的，原则上应在土地拍

卖成交之日起 7日内注册完成。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进行，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电子服

务系统（http://ggzy.qingdao.gov.cn/PortalQDManage）点击"

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本次拍

卖出让设起始价、不设底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拍卖文件的领取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求，详见《青岛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卖

出让文件"）和《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

则》等资料。竞买人可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入网

上交易系统进行查询。

竞买人可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15 日，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并按照

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竞买申请的办理

竞买人可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 9 时至 8 月 15 日 16 时（以

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竞买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2022年 8月 15日 16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足额交纳竞

买保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拍卖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2年 8月 16日 10：00
拍卖地点：竞买人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入"

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竞买人须携带有效

证件等相关资料到青岛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窗口，申请办理

数字证书（CA）。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

求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指南》。

（二）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

竞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

请。

（三）竞买人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四）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

《青岛日报》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

准。

（五）根据税务部门要求，网上交易成交后，竞得人须

出具《授权证明》（详见拍卖出让文件），同意协助自然资源

及有关部门办理竞买保证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申报缴库

手续。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宗地砂石土资源属于国家所

有，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统一处置。

八、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请在网页提示下使用网上交易系统，并慎

重上传《竞买申请书》等竞买申请需提交的资料。如上传虚

假或与竞买申请无关的资料扰乱网上交易活动的，申请人

将被列入诚信黑名单。

（二）网上交易成交后，竞得人所提交纸质文件未通过

审查的，应当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没收 5%的竞买保证

金；竞得人未按《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

则》第二十六条规定提交纸质申请文件，或竞得人拒绝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应当撤销竞得人的

竞得资格，没收全部竞买保证金,竞价结果无效，另行组织

土地出让活动。

（三）根据《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

则》，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竞价结果无效，不签订《成

交确认书》，没收全部竞买保证金，另行组织土地出让活

动，涉及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1、采取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2、通过黑客攻击、病毒入侵等手段影响或操纵交易系

统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实施影响网上交易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其他违

法行为。

（四）网上交易系统增加 5 分钟延迟功能。竞价时，当

监控到系统网络出现异常，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中止交

易，5 分钟后进入新一轮报价周期。系统中止期间，请竞买

人等候 5分钟后，继续报价。

九、联系方式

出 让 人：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承 办 人：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自然

资源局

联系地址：青岛西海岸新区团结路 2877号

联系电话：0532-86767138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 7月 23日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拍卖的方式出让九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自然资规（自）告字〔2022〕12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地块编号

370211007002GB00089
W00000000

370211007002GB00110
W00000000

370211007002GB00092
W00000000

370211007002GB00090
W00000000

370211007002GB00097
W00000000

370211007002GB00091
W00000000

370211007002GB00094
W00000000

370211007002GB00096
W00000000

370211007002GB00095
W00000000

土地位置

青岛市黄岛区同江路以
北􀏘疏港高架以西

青岛市黄岛区同江路以
北􀏘疏港高架以西

青岛市黄岛区同江路以
北􀏘疏港高架以西

青岛市黄岛区同江路以
北􀏘疏港高架以西

青岛市黄岛区同江路以
北􀏘疏港高架以西

青岛市黄岛区同江路以
北􀏘疏港高架以西

青岛市黄岛区同江路以
北􀏘疏港高架以西

青岛市黄岛区同江路以
北􀏘疏港高架以西

青岛市黄岛区同江路以
北􀏘疏港高架以西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土地面积(平方米)

5489

9145

10490

6994

14960

10086

10672

14495

10961

2098.2

4895.8

8537.6

2134.4

4348.5

10146.5

7672.7

3288.3

出让年限
（年）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6.2

≤7.2

≤2.1

≤1.4

≤1.8

≤2.3

≤2.3

≤2.3

≤3.9

建筑密度

≤55%

≤50%

≤60%

≤50%

≤35%

≤50%

≤43%

≤40%

≤45%

绿地率

≥10%

≥10%

≥10%

≥10%

≥20%

≥15%

≥20%

≥10%

≥10%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34031.8

65844.0

22029.0

9791.6

26928

23197.8

24545.6

33338.5

42747.9

2937.48

6854.12

19636.48

4909.12

10001.55

23336.95

29923.53

12824.37

竞买起始楼面
地价（元/平

方米）

1427

1245

2933

2867

2441

2292

2282

2577

2060

竞买起始总价
（万元）

4856.3379

8197.5780

6461.1057

2807.2518

6573.1248

5316.9358

5601.3060

8591.3315

8806.067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71.2676

1639.5156

1292.2212

561.4504

1314.6250

1063.3872

1120.2612

1718.2663

1761.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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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一路
施工通告

因红岛大洋一路（华中路路口以西800米至830米之前路

段）过路箱涵施工占路，自2022年7月26日至2022年11月30

日，该路段实施车行道半幅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可经对向车道

通行。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

2022年7月20日


